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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均以港元列示） 

 

1. 编制基准 
 

 除另有指明外，这些综合财务报表是按应计制基准编制，其目的是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府）的整体财

务表现和状况，以及显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所持有的资源。 
 
 

2. 汇报单位及综合汇报基准 
 

2.1 汇报单位 
 

 纳入这套综合财务报表的单位包括： 
 

 (a)
  

政府一般收入帐目； 
 

 (b) 根据《公共财政条例》（第 2章）第 29条设立的基金（附注 34(a)(i)）； 
 

 (c) 政府为特定目的而设立的其他基金，其财政资源主要来自政府，而政府须就其用途负责（附注 34(a)(ii)）； 
 

 (d) 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会）； 
 

 (e) Hong Kong Sukuk 2014 Limited； 
 

 (f) Hong Kong Sukuk 2015 Limited； 
 

 (g) Hong Kong Sukuk 2017 Limited； 
 

 (h)
  

外汇基金；以及 
 

 (i) 政府持有不少于 20% 控股投资并分享其净收益的政府企业（附注 34(b)(ii)）。 
 

2.2 其他非政府部门的公共机构 
 

 这些单位所耗用的资源已按补助金及资助金形式，在这些综合财务报表内汇报有关开支，以反映政府与这些单

位之间存在服务购买者与服务供应者的关系，所以不作综合汇报。 
 

2.3 综合汇报基准 
 

 附注 2.1(a) 至 (g) 所述的单位，采用分项总计法方式作综合汇报，即收入、开支、资产及负债等相同项目予
以合并，犹如一个单一单位，以反映政府的整体财务表现及状况。这些单位之间的重大交易和负债余额已互相

抵销。至于年结日期不同的单位，亦已作适当调整，以反映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财务表现及状况。 
 

 附注 2.1(h) 及 (i) 所述的单位，采用权益法方式作综合汇报，即政府在其当年度经营结算净额中的应占金额
在综合财务表现表分开披露，而政府在其资产净值中的应占金额则于扣除已确认入帐的减值亏损后，纳入综合

财务状况表的投资项目内。 
 

2.4 作综合汇报而财政年度并非在三月三十一日结束的单位 
 

 采用分项总计法方式作综合汇报，而财政年度结算日期并非为三月三十一日的单位，综合汇报是以该单位截至

三月三十一日止 12个月的未经审计帐目为基础。 
 

 采用权益法方式作综合汇报，而财政年度结算日期并非为三月三十一日的单位，综合汇报是以该单位最近期的

财政年度的经审计帐目为基础。但财政年度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的外汇基金则除外，其帐目已作调整，以涵

盖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的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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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 

 
 (a) 收入 

 
  就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及根据《公共财政条例》（第 2章）第 29条设立的基金而言，主要收入项目（包括

税项及应课税品税项、地租及差饷、公用事业、地价收入以及利息及投资收入）以应计制计算。其他收

入项目则在收款后确认入帐。 
   
  至于其他作综合汇报的单位，如经济利益可能流入有关单位并能可靠地计算，有关收入便确认入帐。 

 
 (b) 开支 

 
  就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及根据《公共财政条例》（第 2章）第 29条设立的基金而言，主要开支项目（包括

薪金、退休金、尚余假期、约满酬金、经常性资助金、社会保障开支、其他经营开支以及利息开支）以

应计制计算。其他开支项目则在支付后确认入帐。 
   
  至于其他作综合汇报的单位，如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引致日后经济利益减少并能可靠地计算，有关开支

便确认入帐。 
   

 

 (c)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是指现金以及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多于 3个月（由存款日计）的存款。 
 

 (d) 投资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这些是政府存放于外汇基金作投资用途的资金（附注 17(b)），以成本扣除已确认入帐的减值亏损汇报。 
 

  在政府企业的投资 
 

  对于政府持有不少于 20% 控股投资并分享其净收益的政府企业（参阅附注 34(b)(ii) 列出的单位），以
政府应占有关单位的资产净值扣除已确认入帐的减值亏损后汇报。在其他政府企业的投资则以成本汇

报。因出售投资或减值亏损确认∕回拨而引致的收益或亏损，会在综合财务表现表入帐。 
 

  其他投资 
 

  其他投资（附注 21）是以成本或财政年度完结时的公允价值汇报。投资的公允价值的变动与及因出售
投资或减值亏损确认∕回拨而引致的收益或亏损，会在综合财务表现表入帐。 
 

 (e) 贷款及暂支款项 
   
  贷款及暂支款项是以未偿还本金或已摊销成本扣除呆帐拨备后汇报，并在每个财政年度完结时进行检

视，以确定是否有任何具体的行为或信息显示某些金额可能无法全数收回。因呆帐拨备确认∕回拨而引

致的收益或亏损，会在综合财务表现表入帐。 
   
 (f) 应收帐项 

 
  应收帐项是以成本或公允价值扣除呆帐拨备后汇报，并在每个财政年度完结时进行检视，以确定是否有

客观证据显示出现减值亏损。因呆帐拨备确认∕回拨而引致的收益或亏损，会在综合财务表现表入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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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手头存货 
 
手头存货包括政府在日常运作中所耗用或出售的物料、零件及消耗品。重要的手头存货在综合财务状况

表内以加权平均成本法汇报。手头存货在耗用后汇报为开支。 
 

 (h) 居者有其屋计划（住宅）楼宇 
 

  回购单位及未售的新建单位，均以成本或可变现净值较低者汇报。兴建中的物业则以成本汇报。 
 

 (i) 固定资产 
 

  除土地、部分基建资产（主要为道路及雨水渠）及文物资产外，政府和房委会（其帐目已用分项总计法

方式在这份财务报表综合汇报）的固定资产，均在这份应计制财务报表内汇报。 
 

  固定资产按成本扣除累计折旧后汇报。成本包括购置固定资产或在添置、建造或发展时把固定资产设定

在所需状况和地点的开支。固定资产添置后的开支，如能提高日后从该资产得到的经济利益，则计入该

资产的帐面值内。 
 

  对于未能可靠地取得成本数字的楼宇，其成本由独立合资格估价师采用折旧后的重置成本（于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估值。 
 

  在这份财务报表汇报的基建资产为供水及污水处理设施、邮轮及客运码头、收费隧道（包括建造、经营

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青屿干线、堆填区及其他环保设施等。 
 

  在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政府与私人公司订立合约，由有关公司出资、设计及建造某项设施，而该

公司一般可获得固定年期的特许经营权，以经营该项设施并从中取得收入，直至特许经营期结束为止，

该项设施之后便会移交政府。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由私人机构建造的资产，会在政府的综合财务状

况表内汇报为资产。同时，一笔与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价值相等的负债亦予以确认入帐并于

特许经营期间以直线法摊销为收入。 
 

  折旧是以直线法计算，按固定资产的预计可供使用年期摊销其成本或估值。各类资产的预计可供使用年

期如下： 

 

–  基建资产  大多为 50年 
–  楼宇  10 – 50年   
–  电脑软件及硬体  5 – 10年   
–  土木工程  30 – 50年   
–  船只  4 – 20年   
–  照明及通风设备  20年   
–  其他机器及设备  5 – 15年   

     
 

  进行中的基本工程∕项目不计算折旧。 

 

  撇除或出售固定资产的盈亏，均按该资产出售所得的净额（如有的话）与其帐面净值的差额厘定，并在

有关年度的综合财务表现表内入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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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雇员福利 
 

  退休福利 
 

  政府就雇员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第 485 章）参与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及就其他雇员参与公务
员公积金计划而向该等计划作出的供款以应计制入帐。 
 

  政府现时提供的数个退休金计划，均属界定福利计划（附注 24）。在应计制的会计模式下，政府就这些
退休金计划须履行的退休金承担额现值，由独立合资格精算师，使用预计单位给付成本法定期计算。综

合财务表现表内的退休金福利包括下列开支项目（除另有指明外，全以应计制入帐）： 
 

  (i) 现行服务成本 – 指因雇员在所汇报的财政年度内在政府服务而增加的退休金承担额现值； 
 

  (ii) 利息费用 – 指因退休金福利距离支付日期的时间减少一年而增加的退休金承担额现值； 
 

  (iii) 精算收益∕亏损 – 指退休金承担额现值因下述情况而减少（精算收益）或增加（精算亏损）： 
 

   – 因应经验而作出的调整，即先前订定的精算假设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的影响；以及 
 

   – 改变精算假设的影响。 
 

  所计得的精算收益∕亏损悉数确认入帐；以及 
 

  (iv) 截减年期亏损 – 指因向自愿退休计划参与者发放退休金福利较正常情况为早而增加的退休金承
担额现值。所计得的截减年期亏损悉数确认入帐。 
 

  其他雇员福利 
 

  公务员及非公务员合约雇员的约满酬金及尚余假期是以应计制入帐，而其他福利，例如房屋、医疗及教

育福利，则在支付时确认入帐。 
 

 (k) 承担 
 

  承担包括可能在将来产生现金流出的非经营及非经常核准拨款的余额。各项承担余额（如有的话），按

下列分类载于附注 31： 
 

  – 基本工程项目、物业、机器及设备和非经常资助金；  
– 非经常开支； 
– 投资；以及 
– 贷款及非经常补助金。 

 
 

 (l) 或有负债 
 

  或有负债是指： 
 

  (i) 由已发生的事故而导致可能产生的责任，而这些责任会否产生则须视乎日后会否发生一宗或多宗

不能全受政府控制的未确定事件而定；或  
 
(ii) 由已发生的事故而产生的责任，但这些责任未能确认是因为：  

– 履行这些责任时要付出包含经济效益或服务潜能的资源的可能性不大；或 
– 涉及这些责任的金额不能可靠地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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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外币换算 
 

  年内的外币交易按交易日的汇率折算为港元。以外币结算的财务资产及负债均按三月三十一日的汇率折

算为港元。汇兑损益均在综合财务表现表入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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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税项、差饷及应课税品税项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内部税收      
  利得税  138,024  133,842 
  印花税   95,195  61,870 
  薪俸税  60,904  59,291 
  博彩税   21,959  21,119 
  其他内部税收  11,565  11,305 

   327,647  287,427 
 一般差饷   21,973  20,892 
 应课税品税项  10,724  10,236 
 车辆税   8,594  7,814 

   368,938  326,369 

 
 

5. 租金收入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房委会物业租金  18,161  16,976 
 按应课差饷租值百分之三征收的地租  11,361  10,523 
 政府物业租金  2,544  2,613 
 政府土地牌照   2,472  2,388 
   34,538  32,500 

 
 

6. 各项收费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经济  6,315  3,773 
 基础建设  5,282  5,085 
 环境及食物  1,453  991 
 保安  1,190  1,238 
 社区及对外事务  882  848 
 辅助服务   506  532 
 其他   210  196 

   15,838  12,663 

 
 

7.   公用事业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水务  2,726  2,693 
 污水处理服务  1,478  1,334 
 客运码头   204  202 

   4,408  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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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利税及特权税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桥梁及隧道  2,306  2,026 
 停放车辆  434  434 
 频谱使用费  288  7,881 
 采石及采矿  130  112 

 其他  89  270 
   3,247  10,723 

 
 

9.   其他经营收入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罚款、没收及罚金  2,327  1,496 

 收回的薪金及职员附带福利成本  1,471  1,497 
 六合彩奖券  1,214  1,276 
 收回的多缴及损失款项  872  881 

 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摊销收入（附注 3(i)）  568  593 
 出售固定资产的收益  -  9,652 
 其他  1,560  950 

   8,012  16,345 

 
 

10.   薪金、津贴及其他雇员福利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薪金及津贴  83,318  80,008 
 退休金现行服务成本（附注 24）  18,440  18,554 

 其他雇员福利   5,223  5,238 
   106,981  103,800 

 
 

11.   其他经营开支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雇用服务及专业费用  21,768  20,554 
 补助金  9,999  12,019 

 维修保养  8,193  8,204 
 杂项开支  7,888  6,691 

 一般其他非经常开支  7,826  7,833 
 购买食水  4,782  4,570 
 电灯及电力  3,581  3,639 
 专门用途的物料及设备   3,109  3,166 
 废物处理设施的运作  2,971  2,932 
 行政开支  2,160  2,039 
 宣传及文化活动  1,369  1,250 
 物业租金及相关支出（宿舍除外）  1,121  1,067 
 数据处理  642  652 
   75,409  7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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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常性资助金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教育  68,483  62,449 
 卫生  55,921  52,971 
 社会福利  15,639  15,439 
 经济  2,619  2,474 

 其他  3,181  3,136 
   145,843  136,469 

 

 
13.   社会保障开支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公共福利金计划   21,889  20,975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20,588  20,524 

 其他开支  53  51 
   42,530  41,550 

 

 
14.   经营开支按功能分类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教育   84,000  79,040 
 社会福利  71,030  68,880 
 卫生  63,901  59,911 
 保安  50,173  48,756 
 基础建设  29,407  28,626 
 环境及食物  19,507  18,842 
 辅助服务  19,210  19,303 
 房屋  16,696  15,719 
 经济  16,595  16,485 
 社区及对外事务  16,079  16,198 

   386,598  37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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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地价收入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公开拍卖及招标出售土地  108,091  109,465 
 修订现行土地契约、换地及续订土地契约  45,552  22,080 
 短期豁免书收费  769  837 
 私人协约方式批地  65  2,255 
   154,477  134,637 

 

 
16.   资助自置居所计划的净收入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收入   10,021  2,729 
 经营成本   (3,972)  (1,041) 
 准备的减少   -  2 
   6,049  1,690 

 

售出单位详情如下︰ 
 2018  2017      

 
 

单位数目 面积﹙平方米﹚  单位数目 面积﹙平方米﹚ 

租者置其屋计划（租置计划） 3,594 124,905  2,191 75,959 
居者有其屋计划（居屋计划） 1,938 79,174  222 9,003 
绿表置居计划 857 28,9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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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   利息及投资收入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收入（附注 17(b)）  57,435  33,481 
 贷款利息及投资收入  12,296  11,453 
   69,731  44,934 

 
 (b)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这些包括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及除债券基金外根据《公共财政条例》（第 2章）第 29条所设立的基金（附
注 34(a)(i)）所持有的投资（附注 (i) 及 (ii)）及存款，以成本汇报。 
 
(i) 按照财政司司长在二零一五至一六财政预算案作出的指示，未来基金在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成立，

以土地基金 2,197.3亿元结余作为首笔资金，在财政储备内以名义储蓄帐目的方式持有。自二零一
六年七月一日起，未来基金也包括从政府一般收入帐目额外注资的 48亿元，即大约相当于二零一
五至一六年度现金收付制综合帐目内实际综合盈余三分之一的款项。根据政府与香港金融管理局

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订立的安排，未来基金的整笔结余会存放于外汇基金内，力求在为期十年的投

资期内争取更高投资回报。未来基金存款的投资回报，会每年参考投资组合的议定息率（附注 
17(b)(ii)）及与长期增长组合表现挂钩的年度回报率，以加权平均法计算的综合利率厘定（二零一
七及二零一六历年利率分别为 9.6% 及 4.5%）。未来基金及其应计而每年复合计算的投资回报，悉
数存放于外汇基金内，直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财政司司长决定提取的日期为止，并以两

者中较早者为准。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应计作为收入的累积投资回报为 415.1 亿
元  (2017: 131.1 亿元)，当中包括二零一七至一八财政年度的应计投资回报  284.0 亿元  (2016-
17: 108.1 亿元)。 

 
(ii) 未来基金（附注 17(b)(i)）以外的其他财政储备，在现金收付制综合帐目内称为营运及资本储备。

营运及资本储备存放于外汇基金内，其投资收入的计算是根据政府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二零零七

年订立的安排，按外汇基金的投资组合过去六年的平均年度投资回报，或三年期政府债券（由二零

一六年一月一日起取代三年期外汇基金债券）在上一个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率，以 0%为下限，并
以两者中较高者为准。二零一七历年的投资回报率为 2.8% (2016: 3.3%)。每年的投资收入，会于
每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取。 
 

 
18.   资本开支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公路  34,148  40,616 
 非经常资助金  9,546  8,325 

 土木工程   6,620  6,367 
 新市镇及市区发展  6,233  4,660 
 建筑物、机器、车辆、设备及小型工程  4,546  3,500 
 渠务  844  1,013 
 房屋  

 
516  

 
463 

 土地征用  441  289 
 其他  270  205 
   63,164  6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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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利息开支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退休金负债的利息费用（附注 24）  33,604  34,107 
 已发行的债券及票据利息（附注 25）  1,690  1,875 
 另类债券定期派发的回报（附注 25）  550  323 
   35,844  36,305 

 
 

20.   在政府企业的投资及给予政府企业的贷款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股本投资及其他资本投资的成本    151,166  147,329 
 应占未派发储备（注 (a)）     

 年初结余    185,884  199,879 
 应占年内利润及亏损    45,194  23,591 
 应占年内派发   (16,529)  (37,327) 
 应占其他储备变动（附注 29）  2,139  (259) 

 年终结余  216,688  185,884 

 投资的结余（注 (b)）  367,854  333,213 
 未偿还贷款  2,085  1,546 
   369,939  334,759 
 

 注︰ 
 (a) 请参阅附注 34(b)(ii) 所列出采用权益法方式综合汇报的政府企业。 

 
 (b) 包括 1,351.0亿元﹙2017: 1,337.2亿元﹚政府在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应占资产净值（以该公司年结日计）。

该公司于香港上市，政府于该公司的相应投资市值为 2,066.6亿元﹙2017: 1,669.6亿元﹚。 
 

 
21.   其他投资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债券基金所作的投资   138,156  141,379 
 其他基金所作的投资   91,312  89,547 
 房委会所作的投资  39,086  45,519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1,192  - 
 亚洲开发银行   232  232 
 新香港隧道有限公司   56  56 
   270,034  27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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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贷款及暂支款项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教育贷款   17,546  17,224 
 暂支款项（注 (a)）   2,934  3,028 
 贷款予广东省人民政府进行水质改善工程  591  709 
 公务员房屋贷款（注 (b)）    192  228 
 房委会提供的自置居所∕置业资助贷款  28  39 
 其他贷款   8,008  5,666 

    29,299  26,894 

 

 注︰ 
 (a) 包括在上述暂支款项的一笔 11.62亿元﹙2017: 11.62 亿元﹚有关越南入境者方面的开支，可向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专员署）收回。该署最近的还款共 400万元在一九九八年二月收到。再者，在一九九
八年一月，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通知政府，由于再获得资金的机会渺茫，该署在一九九八年二月的偿款已是

专员署可实际预计的最后一次偿款。倘专员署欠款不还，政府亦不能循法律途径要求还款，因为根据《国

际组织及外交特权条例》（第 190章），专员署是豁免被起诉的。因此，能否完全收回该笔欠款，实在很成
疑问。 

 
 在二零一七至一八财政年度，政府继续要求专员署偿还尚欠的暂支款项，并促请专员署再度寻找捐献，以

偿还有关款项。至今，政府没有再收到还款。政府会继续致力要求专员署尽早偿还此暂支款项。 
 

 (b) 已扣除出售公务员房屋贷款所得的 2.93亿元﹙2017: 1.70亿元﹚。 

 

 (c) 贷款及暂支款项的结余已扣除 3.81亿元﹙2017: 3.97亿元﹚的呆帐拨备。 
 

 
23. 其他资产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在外汇基金的应收投资收入     
   房屋储备金（注 (a)）  79,646  77,137 
   未来基金（附注 17(b)(i)）  41,510  13,107 
   其他  12,961  6,752 
   134,117  96,996 
 应收帐项（注 (b)）  29,794  39,738 
 居屋计划（住宅）楼宇（注 (c)）  10,867  9,096 
 出售置业贷款所得应收余额  4,332  4,292 
 预付款项  2,543  2,576 
 手头存货  1,969  1,897 
 债券及票据的发行折让及费用（附注 25）  581  537 

   184,203  155,132 

 注︰ 

(a) 按照财政司司长的指示，二零一四及二零一五历年共 726.4 亿元（包括二零一四年的 274.9 亿元及二零
一五年的 451.5 亿元）的投资收入，已预留作房屋储备金并存放于外汇基金内，没有分别在二零一四至
一五及二零一五至一六财政年度收取。房屋储备金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成立。二零一五至一六财政预算

案已阐明，房屋储备金是用以在财政上配合落实未来十年公营房屋供应目标。该笔存放于外汇基金内的

投资收入会按附注 17(b)(ii) 所定的同一比率赚取投资回报，并会于由财政司司长决定的日期收取。 

 
 (b) 结余已扣除 1,982万元﹙2017: 2,574万元﹚的呆帐拨备。 

 

(c) 为兴建中的物业及回购 / 未售新建居屋 / 私人参建计划单位。 

  



 23 

24. 退休金准备  
 

 政府主要提供四类的退休金计划： 
 

 (a) 公务员退休金计划 – 指受《退休金条例》（第 89章）、《退休金利益条例》（第 99章）、《退休金（增加）
条例》（第 305 章）、《退休金（特别规定）（医院管理局）条例》（第 80 章）、《退休金（特别规定）（香
港理工学院）条例》（第 90章）、《退休金（特别规定）（职业训练局）条例》（第 387章）及《退休金（特
别规定）（香港教育大学）条例》（第 477章）规管的退休金福利； 

 

 (b) 司法人员退休金计划 – 指受《退休金利益（司法人员）条例》（第 401章）及《退休金（增加）条例》
（第 305章）规管的退休金福利； 

 
 (c)  孤寡抚恤金计划 – 指受《孤寡抚恤金条例》（第 94章）及《孤寡抚恤金（增加）条例》（第 205章）规

管的抚恤金福利；以及 

 
 (d) 尚存配偶及子女抚恤金计划 – 指受《尚存配偶及子女抚恤金条例》（第 79 章）及《退休金（增加）条

例》（第 305章）规管的抚恤金福利。 

 
 上述各项退休金∕抚恤金计划（统称退休金计划）均为界定福利计划，当中公务员及司法人员退休金计划属非

供款性质，而其余两项计划则属供款性质（以固定金额或按薪金的某个百分比供款）。公务员退休金计划及有

关的抚恤金计划已经截止加入。凡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或以后获发聘书的公务员，均没有资格参加。这些退

休金计划的运作和资金来源，一律由相关的退休金法例规管。在应计制的会计模式下，政府就这些计划截至二

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财政负债，以及二零一七至一八财政年度的现行服务成本，已由独立合资格精算师

使用预计单位给付成本法作出评估。在评估过程中，采用了以下的主要精算假设： 
 

  2018  2017 
 

 贴现率 3.75% p.a.  3.75% p.a. 

 退休金计划资产的预期回报率 不适用（注 (a)） 

 未来的薪酬增幅：    
 

 –  通胀及实质工资增幅 
 
公务员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注 (b)）  4.06% – 4.51%  3.5% 
 二零一九至二零到二零二二至二三  3.0% p.a.  3.5% p.a. 
 二零二三至二四及往后  3.5% p.a.  3.5% p.a. 
  

法官及司法人员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注 (b)）  4.69%  3.5% 
 二零一九至二零到二零二二至二三  3.0% p.a.  3.5% p.a. 
 二零二三至二四及往后  3.5% p.a.  3.5% p.a. 
      

 –  晋升及按年增薪额 
（根据一套与服务年资相关的比率计算） 

0% – 2.1% p.a. 
 

 0% – 2.5% p.a. 
 

 
 注︰ 
 (a) 政府基本上未有为退休金承担额作出资金准备，所以没有退休金计划资产的预期回报率。根据退休金法例

的规定，退休金福利须全数由政府一般收入支付。因此，政府每年都在一般收入帐目预留款项，以应付退

休金的开支。政府由一九九五年起设立了公务员退休金储备基金（金额相当于一年的退休金开支预算），

当万一政府未能由政府一般收入支付公务员退休金时，用以支付有关款项。这基金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

一日的结余为 351.29亿元﹙2017: 318.99亿元﹚。 

 
 (b) 上一次进行精算估值时所使用的 3.5% 假设增幅已被更新，以计入二零一八至一九财政年度公务员薪酬调

整（首长级和高层薪金级别的公务员薪酬增加 4.06%，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的公务员薪酬增加 4.51%）以
及建议中的二零一八至一九财政年度法官及司法人员薪酬调整（法官及司法人员薪酬增加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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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综合财务状况表确认入帐的负债的变动：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年初退休金承担额现值   919,197  874,746 
    在综合财务表现表确认入帐的开支  79,271  75,941 
  已支付的福利   (33,869)  (31,490) 

  年终退休金承担额现值  964,599  919,197 

 
 

 在综合财务表现表确认入帐的开支：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利息费用（附注 19） 33,604  34,107 
  现行服务成本（附注 10） 18,440  18,554 
  精算亏损（附注 3(j)(iii)） 27,227  23,280 
   79,271  75,941 

 

 

25. 已发行的债券及票据  
   尚余面值 

于2018年3月31日 
 尚余面值 
于2017年3月31日 

   百万元  百万元 
      
政府债券及票据（注 (a)）到期日如下：      

1年以上但不超过 2年   1,500  - 
2年以上但不超过 5年   -  1,500 

   1,500  1,500 
政府债券计划下发行的政府债券到期日如下：      
债券（注 (b)）      
1年内   23,200  24,400 
1年以上但不超过 2年（注 (c)）   32,324  23,200 
2年以上但不超过 5年（注 (d)）   28,770  40,378 
5年以上   13,900  15,100 

   98,194  103,078 

另类债券（注 (e)）      

1年以上但不超过 2年   7,847  - 
2年以上但不超过 5年   7,847  15,542 
5年以上   7,847  7,771 
   23,541  23,313 

   121,735  126,391 

   123,235  127,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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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a) 二零零四年七月，政府向零售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发行了总值 200亿元的债券及票据，当中包括向机构投

资者发行的 12.5亿美元票据。未偿还的债券及票据为港元票据，将于二零一九年七月到期。在本财政年度，
已支付 0.77亿元票据利息而没有偿还本金。 

 
 (b) 在本财政年度，面额总值 166亿元的债券以投标方式发行予机构投资者，另有面额总值 30亿元的债券以认

购方式发行予零售投资者。在本财政年度，已偿还以投标方式发行的面额总值 144亿元债券及以认购方式
发行的面额总值 100.8亿元债券。 
 

 (c) 未偿还的债券包括一批面值 29.2亿元﹙2017: 无﹚的银色债券，该批债券可按债券持有人要求于债券到期
前予以赎回。 

 
 (d) 未偿还的债券包括一批面值 29.7亿元﹙2017: 29.8亿元﹚的银色债券，该批债券可按债券持有人要求于债

券到期前予以赎回。 

 

 (e) 另类债券的面值为美元。未偿还的另类债券按汇报期终的汇率折算为港元。 

 

 

26. 其他负债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准备     
   尚余假期（注）  26,777  27,232 
   约满酬金  717  693 
   其他   1,711  1,678 

   29,205  29,603 
 暂收款项   22,857  19,551 
 应付帐项  9,961  9,192 
 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的递延收入（附注 3(i)）  3,167  3,735 
 其他   631  764 
   65,821  62,845 

 
 注︰ 

尚余假期准备旨在显示在职雇员的假期余额（即已赚取但未放取）总值，金额以目前薪金水平计算。当雇员放

取假期后，这项负债会相应减少。若雇员离职时仍有未放取的假期，有关金额将在雇员所属部门的薪金拨款内

支付。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后获发聘书的公务员，其假期赚取率及假期可积存额均已大幅下调；这些公

务员的平均假期赚取率约为每年 20日，平均假期可积存额约为 40日。基于这个原因，在长远来看，预计政府
在尚余假期方面的负债额将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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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外汇基金储备 
 

 金融管理专员获财政司司长转授权力，作为外汇基金的监管人，按《外汇基金条例》（第 66章）的条文管理外
汇基金。外汇基金的资产净值，在综合财务状况表内列为外汇基金储备。在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及二零一六至

一七年度，外汇基金储备的年内变动如下：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年初结余  591,531  556,407 
拨自一般储备（附注 29）     
年内盈余  122,491  35,124 
其他储备变动金额  655  - 

  123,146  35,124 

年终结余   714,677  591,531 

   
   

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外汇基金资产负债表摘要（未经审计）如下：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资产      
 外币资产  3,911,701  3,512,245 
 港元资产   238,403  252,570 
   4,150,104  3,764,815 

 负债      
 财政储备存款  (1,117,372)  (964,736) 
 负债证明书   (490,906)  (412,741) 
 已发行外汇基金票据及债券   (1,047,517)  (963,149)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款  (59,337)  (56,136) 
 政府发行的流通纸币及硬币   (12,613)  (12,019) 
 银行体系结余   (179,731)  (259,519)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   (301,271)  (313,596) 
 其他负债   (226,680)  (191,388) 
   (3,435,427)  (3,173,284) 

 资产净值  714,677  59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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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固定资产     
 

 
 

楼宇  

 
 

基建资产 
（注）  

 
 

电脑资产  

 
其他 

机器及设备  

 
进行中的基本 
工程∕项目  

 
 
 

总额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成本 
 

           

于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326,000  192,435  19,651  38,421  74,609  651,116 
添置  59  196  710  878  42,113  43,956 
转拨  11,206  5,296  1,476  1,321  (19,299)  - 
撇除或出售 (1,125)  (85)  (392)  (362)  (19)  (1,983) 
 
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336,140  197,842  21,445  40,258  97,404  693,089 
            
累计折旧 
 

           

于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94,813  60,086  15,628  21,557  -  192,084 
年内折旧 6,585  4,538  2,136  2,576  -  15,835 
回拨 (382)  (81)  (376)  (308)  -  (1,147) 

 
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101,016  64,543  17,388  23,825  -  206,772 
            
帐面净值             
 
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235,124   

133,299   
4,057   

16,433   
97,404   

486,317 

 
于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231,187   

132,349   
4,023   

16,864   
74,609   

459,032 

 
注：  
包括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其名称、特许经营期及相关条例如下： 

 
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 特许经营期 条例 
(a) 大老山隧道 1988年 7月– 2018年 7月 大老山隧道条例（第 393章） 
(b) 西区海底隧道 1993年 8月– 2023年 8月 西区海底隧道条例（第 436章） 
(c) 大榄隧道及元朗引道 1995年 5月– 2025年 5月 大榄隧道及元朗引道条例（第 474章） 
  
按照其相关条例，私人公司须于特许经营期间将资产用作供汽车在使用费获缴付后通过。 
 

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海底隧道（特许经营期：1969年 9月– 1999年 8月）及东区海底隧道（特许经营期：
1986年 8月– 2016年 8月）之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已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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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一般储备     
   
财务资产净值，在综合财务状况表内列为一般储备。在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及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一般储备

的年内变动如下：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年初结余  657,721  574,479 

 年内净盈余  320,090  146,022 
 应占政府企业的其他储备变动金额（附注 20）  2,139  (259) 
 外汇基金的其他储备变动金额（附注 27）  655  - 
 拨归外汇基金储备（附注 27）  (123,146)  (35,124) 
 拨归资本开支储备（即固定资产的净增加）（附注 30）   (27,285)  (27,397) 
 年终结余  830,174  657,721 

 
  
 

30. 资本开支储备     
   
固定资产的帐面净值总额（附注 28），在综合财务状况表内列为资本开支储备。在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及二零
一六至一七年度，资本开支储备的年内变动如下：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年初结余  459,032  431,635 

拨自一般储备（附注 29）  27,285  27,397 
年终结余  486,317  459,032 

 

 
31.   承担   
     

   
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包括在综合财务报表内的承担余额如下： 
 

  2018 
百万元  

2017 
百万元 

       
  (i) 基本工程项目、物业、机器及设备和非经常资助金 463,945  420,364 
       
  (ii) 非经常开支 31,998  30,952 
       
  (iii) 投资（注） 10,610  - 
       
  (iv) 贷款及非经常补助金 31,518  33,121 

   
  注︰ 

 包括已认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待缴股本 48亿元﹙2017: 无﹚的核准承担（附注 3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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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或有负债  
 

 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政府的或有负债如下： 

 
 (a) 对居屋计划、私人参建计划、租置计划、可租可买计划及绿表置居计划下所售单位按揭贷款作出 425.72 亿

元还款保证﹙2017: 368.36亿元﹚的财务风险为 2.42亿元﹙2017: 2.84亿元﹚； 
 

 
 

(b) 对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根据保险合约所负责任的保证 398.81亿元﹙2017: 367.99亿元﹚； 
 

 
 

(c) 
 

对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 – 特别优惠措施所作的保证 197.63亿元﹙2017: 208.11亿元﹚； 
 

 (d) 法律申索、争议及诉讼 108.26亿元﹙2017: 293.24亿元﹚； 

 
 (e) 已认购的亚洲开发银行待缴股本 62.65亿元﹙2017: 58.04亿元﹚； 

   

 (f) 已认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待缴股本 48亿元﹙2017: 无﹚，该承担已获核准； 

   

 (g) 对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所作的保证 42.34亿元﹙2017: 45.44亿元﹚； 
   
 (h) 对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商业贷款所作的保证 19.11亿元（2017: 19.57亿元）； 
   

 (i) 对特别信贷保证计划所作的保证 6.54亿元﹙2017: 8.99亿元﹚；以及 
 

 (j) 对居屋计划、私人参建计划、可租可买计划及绿表置居计划下 26,645个单位（2017: 25,194个）提供楼
宇结构安全保证的财务风险无法合理确定。 

   

     
33. 
 

 汇报期后的事项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后，立法会及其财务委员会通过了一些对政府收支有财务影响的法例及建议。该些

法例及建议已上载立法会网站 - www.legco.gov.hk，以供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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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这些财务报表内综合汇报的单位  
 

 (a) 采用分项总计法方式综合汇报的单位 

 
  (i) 核心政府 – 包括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及根据《公共财政条例》（第 2章）第 29条设立的基金： 

 

   1. 基本工程储备基金 
   2. 资本投资基金 
   3.  公务员退休金储备基金 
   4. 赈灾基金 
   5. 创新及科技基金 
   6. 土地基金 
   7. 贷款基金 
   8. 奖券基金 

   
9. 债券基金 
 

  (ii)
  

政府为特定目的而设立的基金，其财政资源主要来自政府，而政府须就其用途负责： 

 

   1. 爱滋病信托基金 
   2. 禁毒基金会 
   3. 关爱基金   
   4. 消费者诉讼基金 
   5. 教育发展基金  † 
   6. 长者学苑发展基金 
   7. 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 
   8. 紧急救援基金 
   9.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10. 资优教育基金  †  
   11. 健康护理及促进计划  △ 
   1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奖学基金  † 
   13. 香港展能精英运动员基金   
   14. 语文基金  †  
   15. 新科技培训基金 
   16. 肺尘埃沉着病特惠基金 
   17. 资历架构基金  †  
   18. 优质教育基金  † 
   19. 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 
   20. 研究基金  † 
   21. 自资专上教育基金  † 
   22. 戴麟趾爵士康乐基金 
   23.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24. 法律援助辅助计划基金  † 
   25.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信托基金 
   26. 支援四川地震灾区重建工作信托基金 

 
  (iii) 香港房屋委员会 

 

  (iv) Hong Kong Sukuk 2014 Limited 
 

  (v) Hong Kong Sukuk 2015 Limited 
 

  (vi) Hong Kong Sukuk 2017 Limited   
 

  



 31 

 (b) 采用权益法方式综合汇报的单位 
 

  (i) 外汇基金  † 

 

  (ii) 政府持有不少于 20% 控股投资并分享其净收益的政府企业： 
          

     拥有比率 
 

 

  1. 机场管理局  100% 
 

  2. 公司注册处营运基金  100% 
 

  3. 机电工程营运基金  100% 
 
 
 
 
 
 
 
 
  

  4. 香港数码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100% 
   5. 香港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  52.9% 
   6. 香港科技园公司  100% 
   7. 国际展览中心控股有限公司  88.2% 
   8. 九广铁路公司  †   100% 
   9. 土地注册处营运基金   100% 
   10.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   75.2% 
   11.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营运基金   100% 
   12. 邮政署营运基金   100% 
   13. 市区重建局   100% 
   14. 西铁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    100% 

 
 

†  财政年度结算日期与政府的不同。 
 
△ 于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重新命名，前名为健康护理及促进基金。 

 
 政府直接拥有 49％的股份，其余通过九广铁路公司持有。 
 
 

35. 比较数字 
 

 用作比较的数字会视乎需要重新分类，以配合本年度的帐目编排。 
 

  


